
申請方法 
l 社會福利署或志願服務機構作出轉介。 

l 參觀需先行預約。 

 

終止服務程序 
l 舍友有權提出終止服務。舍友只須於遷出宿舍

七個工作天前以口頭或書面通知宿舍主任，以

作安排。 

l 經宿舍主任評估後可終止服務並會向舍友清楚

解釋原因，及給予適當的遷出通知期。宿舍主

任亦會按舍友的需要，在其同意下作出服務轉

介。 

 
其他服務 
 
迷途人士緊急入住服務 
l 專為社會福利署辦公時間以外迷途人士而設的

緊急入住服務。 

l 服務時間： 

- 星期日及公�摯眼薔�� 

-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時半、星期六下午一時至

下一個工作天正午十二時。 

l 轉介機構須先聯絡宿舍及安排帶迷途者往見醫

生，證明並沒有傳染病後始可入住。 

l 除須繳付膳食費外，住宿費用全免。 

 

宿舍開放時間 
每日上午 6時至晚上 l2時 30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途經巴士：7, 7B, 11D, 75X, 85, 85A ,85B 

地鐵：樂富地鐵站Ｂ出口 
 
聯絡方法 
 
地址：九龍橫頭磡聯合道樂富�h樂翠樓地下 

 
電話：2336 6860         傳真：2337 0515 

 
電子郵件：jch@naac.org.hk 
 

   
 
 

 

 

  
 
 
 
鄰舍輔導會  
賽馬會樂富宿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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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MBER AGENCY 0F THE COMMUNITY CHEST  
 
            修訂日期：2006 年 11月 1 日 



鄰舍輔導會簡介 
 
鄰舍輔導會自 1968年成立以來，一向致力社

區發展及發揚鄰里間互助互愛的精神。 
 

隨著社會發展，本會的工作自 1974年開始，

已由諮詢輔導服務推展至以鄰舍層面為主的

社區發展工作。為回應社會對不同服務的殷

切需求，本會秉承著「助鄰扶老、服務社群」

及社會工作專業的操守，在 1982年開始，致

力推展多元化社會福利服務。至今，本會除

提供社區發展服務外，亦提供安老、青少年、

家庭及兒童福利、康復及中醫診所等服務；

而近年更將服務延展至中國內地交流服務經

驗。 
 

展望未來，我們繼續以「那裏有需要我們的

協助或提供服務的地方，就是我們的『鄰舍』」

的創會精神，為「最不能自助」的一群，提

供輔導與幫助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服務宗旨 
l 提供短暫住宿照顧予有需要人士，以協助解決

其住屋的困難。 

目的 
l 讓有住屋需要的單身人士／長者得到適當的短

期照顧。 

l 協助舍友適應院舍生活及解決其生活上問題。 

l 協助及鼓勵舍友建立自信，善用餘暇，以積極

的態度面對生活。 

l 促進舍友互助，發揮互相關懷的精神。 

l 協助舍友計劃較長遠的住宿服務，使有更佳的

生活準備。 

服務對象 
l 居住環境惡劣或無家可歸而急切需要住所的人

士。 

宿舍設施及服務 
l 宿舍提供 24小時住宿服務，男宿位( 16 )個及

女宿位( 26 )個。 
l 床位獨立間格，附設有私人儲物櫃、床頭燈及

風扇； 

l 宿舍有冷熱水供應及簡單煮食設施，供舍友自
行煮食之用； 

l 宿舍的休息室及康樂室，則可供舍友作會客及

交誼的用途；宿舍並提供電視、錄影機及書報
等，方便舍友欣賞節目及閱讀。 

l 除一般住宿服務外，宿舍亦會? 舍友提供輔導

以協助舍友適應宿舍生活及處理面對的問題。 
l 宿舍亦會定期舉辦小組活動及聯誼活動，以發

揮舍友的潛能及增進舍友間的感情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入住資格 
l 性別不限，年滿 18歲，有自我照顧能力。沒有

傳染病及不良嗜好。 

l 申請人每月入息不可超過申請入住公屋之最高

入息限額。惟宿舍主任會按個別情況酌情作出

彈性處理。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者，將獲優

先考慮。 

l 申請人必須有改善現況的長遠住宿計劃，如已

輪候入住安老院或短期內將獲有關部門編配公

屋。 

l 有精神病患紀錄的申請人須有醫生推薦，宿舍

主任會酌情處理。 

l 附合以上條件申請人，如屬長者、弱能或體弱

人士優先。 

收費 
l 根據社會福利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之租金金額

為標準。 

l 現時每月宿費為 $ 1265 。 


